南投縣體育獎學（助）金設置辦法
中華民國72年7月6日（72）投府秘法字第64454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73年6月20日（73）投府秘法字第58954號令修正發布

中華民國76年5月4日（76）投府秘法字第39763號令修正發布

中華民國79年7月12日（79）投府秘法字第72502號令修正發布

中華民國83年6月30日（83）投府秘法字第79564號令修正發布

中華民國89年7月6日（89）投府法規字第89103190號令修正發布
中華民國 99年 10月20  日府行法字第09902192700號令修正發布
第一條　　南投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培育本縣體育人才，激勵運動競技士氣，
　　　提高運動水準，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凡在本縣設籍並於申請前一年七月一日起至申請當年六月三十日止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得申請南投縣體育獎學(助)金(以下簡稱本獎學(助)金)。但
　　　縣內各級學校之學生及教練，不受設籍之限制。

     一、代表國家或本縣參加奧林匹克運動會或亞洲運動會獲團體錦標前六名或
          個人競賽前八名者。

     二、代表國家或本縣參加亞洲奧林匹克運動委員會各單項運動組織舉辦之具
         年度代表性錦標賽，或奧林匹克運動委員會所訂之國際性各種類運動錦
         標賽及邀請賽(友誼及訪問賽除外)獲團體錦標前六名或個人競賽前八名
         者。

     三、代表本縣參加全國運動會、全民運動會、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全國原
         住民運動會、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或教育部主辦之甲組運動聯賽競
         賽項目獲團體錦標前六名或個人競賽前八名者。

     四、代表本縣參加全國運動會、全民運動會、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全國原
         住民運動會、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或教育部主辦之甲組運動聯賽競
         賽項目破大會紀錄，或參加國內外各項運動競賽成績打破全國紀錄，經
         中華民國體育總會審查通過，持有證明文件者。

      五、代表本縣參加全國田徑賽、大專院校運動會、國軍運動會、各地方議
          會各項錦標賽，獲團體錦標或個人競賽前六名或打破各該項紀錄者。
      六、代表本縣參加全國或全省單項協會舉辦之年度代表性比賽(以亞洲奧林
          匹克運動項目為限)獲團體前三名、個人競賽前四名或打破各該項紀錄
          者。

      七、代表本縣參加教育部主辦之乙組運動聯賽獲全國或全省總決賽團體前
          四名或個人前六名者。
     八、代表本縣參加各縣市政府主辦之地區性運動競賽，獲團體錦標前二名、
         個人前三名或打破各該項紀錄者。

      九、參加本縣運動會或國民中小學聯合運動會、中小學田徑賽各單項競賽
          打破大會紀錄者。
      十、代表本縣參加全國趣味性、休閒性或依年齡分級職業設限之運動賽會
          獲各項競賽團體或個人第一名者。

      十一、年度表現優異之訓練教練，未得依第一款至第十款規定申請本獎學
          (助)金者，得由審查委員會審查報奉縣長核定後發給之。

      十二、第一款至第十款規定外之各項運動競賽，得依其競技層次，提請審
          查委員會審查決定核發獎金條款。
第三條　　本獎學(助)金應於每年七月一日至十日，填具申請書檢附下列證件各一
　　　份向本府教育處體育保健科申請。但前條第十一款情形，不在此限:

     一、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印本。
       二、主辨單住出具之比賽成績證明書，國際比賽應由全國各該項協會出具證
　　　　　 明文件。
第四條　　本獎學(助)金之核發依下列規定辨理:
       一、合於第二條第一款、第二款之規定者:
         (一)第一名新臺幣五萬元。
         (二)第二名新臺幣三萬元。

         (三)第三名新臺幣二萬元。

         (四)第四名新臺幣六千元。

         (五)第五名新臺幣四千元。

         (六)第六名新臺幣三千元。

         (七)第七名新臺幣二千元。

           (八)第八名新臺幣一千五百元。

        二、合於第二條第三款之規定者依附件規定辦理。

        三、合於第二條第五款至第七款之規定者：
           (一)第一名新臺幣五千元。

           (二)第二名新臺幣四千元。

         (三)第三名新臺幣三千元。

         (四)第四名新臺幣二千元。

         (五)第五名新臺幣一千五百元。
         (六)第六名新臺幣一千元。

         (七)破各該運動大會紀錄者新臺幣五千元。

        四、合於第二條第五款、第六款、第七款之規定，並打破各該運動大會紀錄者，除依前各標準核發外，另增加發給新臺幣五千元。

        五、合於第二條第八款之規定者:

         (一)第一名新臺幣二千元。
         (二)第二名新臺幣一千五百元。
         (三)第三名新臺幣一千元。

        六、合於第二條第八款之規定，並打破各該運動大會紀錄者，除依前各標準核發外，另增加發新臺幣二千元。
        七、合於第二條第九款之規定者發給新臺幣二千元。
        八、合於第二條第十款之規定者發給新臺幣一千元。
        九、馬拉松及全能運動項目依第一款、第二款、第四款、第六款、第八款、
            第九款之規定標準加倍發給。

        十、合於第二條第一款、第二款、第五款、第六款、第七款、第八款、第十款、第十二款之規定者，三人以上團體項目以百分之六十發給。

第5條 　　申請人除代表國家參加亞、奧運或代表本縣參加全國運動會、全民運動會第一類競賽項目、全國田徑賽及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外，在同一年內曾參加二種以上競賽者，僅得依第二條各款申請一次或一項。個人或團體皆受此項限制。接力比賽應以實際參加決賽者為限。

第6條 　　為審核本獎學(助)金之發給，應設南投縣體育獎學(助)金審查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本府教育處處長兼任，其餘委員八人，由以下人員聘(派)兼之:

     一、財政處處長
     二、主計處處長

     三、教育處體育保健科科長

     四、本縣體育會代表一人

       五、地方熱心體育人士四人
第7條 　　代表本縣參加參加全國運動會、全民運動會、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全國原住民運動會、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或教育部主辦之甲組運動聯賽，符合本獎學(助)金核發規定者，得簽請縣長核定後提前頒發，並於召開審查委員會議時報告得獎名單。

第八條　　 本獎學(助)金由本府教育處提南投縣體育獎學(助)金審查會通過經縣長核定後，函知得獎人。
第九條　　 本獎學(助)金所需經費由本府編列年度預算支應，得視本府年度財政支應現況酌予調整獎金金額，並專案簽奉核准於賽前公佈實施。

第十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附件：依據南投縣體育獎（助）金設置辦法第四條第二款規定辦理

南投縣參加全國運動會、全民運動會、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全國原住民運動會、全國身心障礙

國民運動會或教育部主辦之甲組運動聯賽競賽頒發獎學（助）金項目表：
1、 參加全國運動會、全民運動會第一類競賽項目獲團體錦標、個人競賽前六名選手、教練獎金頒發標準。
1、 參加大會單項決賽獲得前六名選手者：
	      名次

金額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新臺幣
	150,000元
	90,000元
	50,000元
	15,000元
	6,000元
	4,000元


2、 參加大會單項決賽獲得前六名教練：

	      名次

金額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新臺幣
	100,000元
	60,000元
	35,000元
	7,500元
	3,000元
	2,000元


三、參加大會團體錦標項目獲得前六名選手、教練：

	      名次

金額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新臺幣
	110,000元
	66,000元
	38,000元
	9,000元
	3,600元
	2,400元


四、連續獲得全運會及全民運動會第一類競賽項目冠、亞、季軍選手及教練獎金頒發標準：

	次數
	二次
	三次

	名次
	冠軍
	亞軍
	季軍
	冠軍
	亞軍
	季軍

	每人獎金
	20,000元
	10,000元
	5,000元
	30,000元
	20,000元
	10,000元

	次數
	四次
	五次

	名次
	冠軍
	亞軍
	季軍
	冠軍
	亞軍
	季軍

	每人獎金
	40,000元
	30,000元
	15,000元
	50,000元
	40,000元
	20,000元

	次數
	六次
	七次

	名次
	冠軍
	亞軍
	季軍
	冠軍
	亞軍
	季軍

	每人獎金
	60,000元
	50,000元
	25,000元
	70,000元
	60,000元
	30,000元

	次數
	八次
	九次

	名次
	冠軍
	亞軍
	季軍
	冠軍
	亞軍
	季軍

	每人獎金
	80,000元
	70,000元
	35,000元
	90,000元
	80,000元
	40,000元

	次數
	十次
	十一次

	名次
	冠軍
	亞軍
	季軍
	冠軍
	亞軍
	季軍

	每人獎金
	100,000元
	90,000元
	45,000元
	110,000元
	100,000元
	55,000元


2、 參加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教育部主辦之甲組運動聯賽獎金頒發標準。
一、參加大會單項決賽獲得前八名選手者：
	      名次

金額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新台幣
	100,000元
	60,000元
	40,000元
	6,000元

	      名次

金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七名
	第八名

	新臺幣
	4,000元
	3,000元
	2,000元
	1,500元


二、參加大會單項決賽獲得前八名教練：

	      名次

金額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新臺幣
	75,000元
	45,000元
	30,000元
	3,000元

	      名次

金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七名
	第八名

	新臺幣
	2,000元
	1,500元
	1,000元
	750元


三、參加團體錦標項目獲得前六名選手、教練：

	      名次

金額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新臺幣
	80,000元
	48,000元
	32,000元
	3,600元
	2,400元
	1,800元


3、 參加全國原住民運動會、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獎金頒發標準。

一、參加大會單項決賽獲得前八名選手者：

	      名次

金額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新臺幣
	50,000元
	30,000元
	20,000元
	6,000元

	      名次

金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七名
	第八名

	新臺幣
	4,000元
	3,000元
	2,000元
	1,500元


二、參加團體錦標項目獲得前六名選手：

	      名次

金額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新臺幣
	30,000元
	18,000元
	12,000元
	3,600元
	2,400元
	1,800元


4、 參加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全國原住民運動會非競賽性運動項目及全民運動  
會第二類競賽項目獎金頒發標準。

一、參加大會單項決賽獲得前八名選手者：

	      名次

金額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新臺幣
	5,000元
	4,000元
	3,000元
	2,000元

	      名次

金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七名
	第八名

	新臺幣
	1,500元
	1,000元
	750元
	500元


二、參加團體錦標項目獲得前六名選手：

	      名次

金額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新臺幣
	3,000元
	2,400元
	1,800元
	1,200元
	900元
	600元


伍、代表本縣參加全國運動會、全民運動會、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全國原住民運動會、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或教育部主辦之甲組運動聯賽競賽項目，指導教練依各種類、各組、各量級。各項目組別選手獲獎名次擇優頒給教練獎金，最高以四項為限。

南投縣體育獎學（助）金申請表                編號：

	申請人姓名
	性別
	生日
	身份證字號
	設籍地址
	聯絡電話

	
	
	
	
	
	

	具       體       事       蹟

	比賽活動名稱

（請詳填全銜）
	比賽日期
	比賽地點
	參加組別
	獲得名次
	參加隊數
	證明文件

（比賽成績證明）
	初審結果

（本欄請勿填寫）

	
	
	
	
	
	
	
	符合第二條  

（獎金      元）

	
	
	
	
	
	
	
	符合第二條  

（獎金      元）


	此致                                           姓名：                    簽章：

                                       申請人：通訊處：

電話：

南投縣政府                                           年    月     日

	初審經核符合本縣體育獎學助（金）設置辦法第二條  之規定，擬給予獎學（助）金

新臺幣     萬    仟    佰    元整   （本欄請勿填寫）


	獎金撥款用存款帳戶

【無填寫者不予審查】
	金融機構
	總機構：

分支機構：
	郵局
	局名
	郵局：

支局 ：

	存款人

姓  名
	
	帳號
	分行別
	科目
	編號
	檢號
	
	局號
	

	
	
	
	
	
	帳號
	


說明：

（1） 填寫本申請表前請詳閱「本縣體育獎學（助）金設置辦法」。

（2） 申請人請檢附戶口名簿影本、戶籍謄本影本、身份證正反面影本（以上擇一）及申請人國內金融機構或郵局金融存簿封面影本，以及比賽成績證明書或獎狀影本（應加附秩序冊或參加隊數證明文件）各乙份。

（3） 申請辦法及申請表請至南投縣政府教育處網路中心（http://www.ntct.edu.tw/index1.htm）→教育處公佈欄→教育處公告自行下載。

（4） 經審核通過申請人所獲獎金將由台灣銀行依填寫之「獎金撥款用存款帳戶」直接匯入申請人帳戶內，並代扣轉帳手續費新臺幣30元整。

